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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鄭立欣
電話：03-3322101#6101
電子信箱：10042752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都建照字第11303125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建築執照申請案件，涉及建築能效評估執行方

式、實施期程，詳如說明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11年12月12日建研環字第

1117638716號函、110年12月24日建研環字第1107638205號

函、桃園市2050淨零路徑及桃園市推動淨零城市自治條例

草案及113年度跨機關議題會報(第20場次-淨零)內容辦

理。

二、配合內政部妥善推動建築能效標示期程及桃園市政府近零

碳建築之目標，期望公有新建建築物先行推動，引導民間

建築物跟進，相關實施期程(視建築執照法令適用日)、適

用對象及能效等級，分述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有新建建築執照申請案：

１、社會住宅自114年1月1日起建築能效評估應達1+級。

２、應申請綠建築標章案件(非社宅)自114年1月1日起建築

能效評估應達1級以上，自116年1月1日起應達1+級。

３、其他案件自119年1月1日起建築能效評估應達1+級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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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倘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於114年1月1日前且申請程序尚未

終結者，考量市府近零能效政策，其建築能效仍應達2

級以上。

５、另為避免公有新建建築物申請建築能效評估致排擠其

他工程相關經費之情形，請本府各工程主辦機關應將

執行方式納入採購契約文件規範、妥善編列發包預算

或追加工程計畫經費。

(二)民間新建建築執照申請案：

１、申請建造執照預審、都市設計審議申請開放空間容積

獎勵案件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案件時，自114年7

月1日起，應併同檢討其建築能效評估達1級以上，自

119年1月1日起應達1+級以上。

２、商業(B)類建築物，總樓地板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

者，自114年7月1日起其建築能效評估應達2級以上，

自116年1月1日起應達1級以上，自119年1月1日起應達

1+級以上。

３、供公眾使用集合住宅(H2)之共用部分，自116年1月1日

起其建築能效評估應達2級以上，自119年1月1日起應

達1+級以上。

４、依據中央公告建築能效執行期程，開設相關課程，推

動本市私有新建建築物自主辦理納入建築能效評估，

以利提升本市減碳成效。

(三)未納入中央公告建築能效評估工具之使用類組（例如工

廠廠房等使用類組）暫免要求。

正本：本府各一級機關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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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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